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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ONGOLIAN MINING CORPORATION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975）

澄清公告

本公告謹此澄清若干報章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刊登的多篇報導內有關本公
司的若干陳述。

Mongolian Mining Corporation（「本公司」）董事（「董事」）會知悉多份報章於二零
一一年五月三十日的報導（「報章報導」）刊登有關估計本公司二零一一年表現的陳
述（「該等陳述」），包括英文虎報、明報、東方日報、太陽報、成報、文匯報、大
公報及新報。

董事謹提述有關(i)本公司旨在透過翻倍生產及從事煤炭洗選業務將年度收益提高
一倍，達至約700,000,000美元；及(ii)本公司認為，透過銷售洗選煤，與去年22%
的純利率相比，本年度的純利率可提升至30%的該等陳述。

董事獲悉，該等陳述乃基於本公司行政總裁Battsengel Gotov博士在蒙古國接受報
章採訪時所作的陳述。根據Battsengel博士的建議，董事謹此澄清：

(i) Battsengel博士確認，彼於報章採訪中並無提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的估計收
益為700,000,000美元，因此，該資料純屬報章推測；及

(ii) 報章報導引用Battsengel博士的相關陳述僅代表其個人期望，並不代表本公司
及董事整體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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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確認，報章報導並不代表本公司意見，董事亦確認，本公司並無意就本公司
二零一一年的表現作出任何預測。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
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Mongolian Mining Corporation

主席
Odjargal Jambaljamts

香港，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Odjargal Jambaljamts先生及Battsengel Gotov
博士，非執行董事Gantumur Lingov先生、Enkhtuvshin Gombo女士、Enkh-Amgalan 
Luvsantseren先生、Oyungerel Janchiv博士、Philip Hubert ter Woort先生及Batsaikhan 
Purev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Ochirbat Punsalmaa先生、Unenbat Jigjid先生及陳子政
先生。


